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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说明：该宗地非生产性用地要求占总建设用地指标≤10%，非生产性建筑占总建筑

规模≤30%。具体各项规划指标和要求详见瑞安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规划设计条件》（瑞规条字（2015）063 号）。

二、出让用途、年限：本宗地块出让用途为二类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伍拾年，自交

付土地之日起算。

三、出让方式：挂牌出让，不设保留底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出让对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竞买的，应当签订联合竞买协议书。

竞买要求：

（1）竞买人在瑞安成立具有相应资质的并由竞得人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企业；

（2）竞买人的竞买资格由马屿镇人民政府审查，并凭马屿镇人民政府出具的竞买资

格审查意见参加申请报名。

该项目用地的受让对象必须符合马屿镇小微企业创业园产业政策和要求。根据马

屿镇人民政府（马政[2015]445 号）《浙江瑞安眼镜光学创意提升服务平台第二标段剩余

土地挂牌出让准入条件设置方案》。

入园要求：

（1）符合市产业规划导向和《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安市加快小微企业

创业园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瑞政办[2013]253 号）等小微企业创业园入园政策；

（2）入园企业须 20%以上为眼镜、光学产业及相关设备一期二三产企业，以及眼镜、

光学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3）入驻企业 10 年内不得转让土地使用权。入园企业经马屿镇政府按上述要求进

行审核后登记入驻。

投资强度及税收要求：项目亩均投资不低于 300 万元，竣工投产后 2 年内，平均税收

须达到 30 万元/亩（投产前该项目已缴纳的税收计入竣工投产后第一年税收完成指

标）。入园企业入驻投产后连续 3 年纳税额要达到 20 万元/亩，在此期限内，若当年纳税

额未达到 20 万元/亩的，需按 20 万元/亩的标准向政府补足。

五、企业登记注册要求：竞得人为自然人或竞得人的企业登记注册地不在瑞安的，

须在成交后 6 个月内，在瑞安市内登记成立由竞得人或原公司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新

公司（如联合竞买的，新公司的出资比例构成与竞得人在申请书中约定的出资比例构成

必须一致），并进行税务和统计登记，接受本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出让人

可以根据公开出让结果，先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办理新

公司登记注册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变更协议》，由新公司申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六、挂牌起始价、竞买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说明：根据 2015 年 10 月 22 日马屿镇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瑞安眼镜光学创意提升服

务平台第二标段剩余土地挂牌出让的请示》（马政[2015]373 号）及市政府批示精神（收

文编号 4-1149），该地块起始地价为 40 万元/亩。

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6 年 3 月 8 日 16:00。竞买保证金须由竞买人一次

性缴纳，不可他人代缴，凭银行出具的有效凭证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算窗口换

取保证金缴纳收据。

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制度：根据马屿镇人民政府（马政[2015]445 号）《浙江瑞安眼

镜光学创意提升服务平台第二标段剩余土地挂牌出让准入条件设置方案》，该项目挂牌

出让不设履约保证金条款。

七、项目开竣工时间：交地后一年内开工，开工后三年内竣工。

开工时间以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实际进场施工为准，竣工时间以竣工验收合格时间

为准，不得分期建设。竞得人在项目开工、竣工时，应向出让人书面申报，对不执行建设

用地开竣工申报制度的，将向社会公示，计入诚信档案，出让人并有权限制其一年内不

得参加瑞安市土地招拍挂活动。

八、地价款缴纳要求：竞得人须于挂牌出让成交后 30 日内一次性缴清全部地价

款。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成交后即转为本合同的定金，在全额缴纳出让价款时该定金抵

作土地出让价款。

竞得人不能按时缴清全部地价款和履约保证金的，自滞纳之日起，须每日按迟延支

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60 日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

出让人有权解除出让合同，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如违约金数额大于定金数额的，

定金数额折抵等额违约金），自本合同解除之日起成交确认书自动作废。出让人解除合

同的通知以邮政快递方式或其他方式送达。送达当日本合同解除。

地价款不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耕地占用税及契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竞

得人向住建部门交纳，耕地占用税及契税由竞得人向地税部门交纳。

九、交付土地：参加本次挂牌出让活动的申请人在递交申请前应自行到出让地块的

现场进行详细勘查，充分了解本次出让地块及周边的通水、通电、通路、地质、环境等情

况，一旦提交申请即视为对出让人按现状条件交付土地没有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

承诺承担法律责任。竞得人付清全部出让价款和有关违约金后，出让人按现状条件

交付土地。在办理交付土地后，竞得人方可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和抵押登记。

现场踏勘联系人：谢先生，联系电话：13705782126，612126。

十、土地出让后有关监管措施

根据马屿镇人民政府（马政[2015]445 号）《浙江瑞安眼镜光学创意提升服务平

台第二标段剩余土地挂牌出让准入条件设置方案》，该地块土地出让后监管措施如

下：

1.竞得人须与马屿镇人民政府签订《工业产业项目管理合同》，按合同约定期限

开工、竣工，不得分期建设。受让人因非主观原因不能按期开工、竣工的，应提前 30

日向马屿镇人民政府提出延期开工或竣工的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经核

实并报市政府同意后，开工、竣工时间方可按实际延误时间顺延。如建设项目未能

按期开工或竣工的，每延期开工或竣工一日，受让人须按出让地价款总额的 0.5‰支

付违约金。

2.受让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付清全部地价款和有关违约金，办理土地交付手

续后，方可向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

3.受让人以宗地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贷款资金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同时相

关金融机构要加强资金监管，如涉及抵押物处置时，新受让对象必须符合市政府相

关的准入条件要求，并经有关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

4.受让人发生股东股权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和投资内容变更时，应书面上报马

屿镇人民政府批准，马屿镇人民政府未作出书面答复同意变更的，不得变更。

5.受让人（项目投资建设运营企业）及入园企业，竣工投产后达不到本方案第六

款要求的，需按规定予以补足。

6.受让人项目未经综合验收（包含工程竣工、用地复核、投入产出三项验收）合

格的，确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需要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市政府优先收购，终止出

让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收购价按原土地出让成交价格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土地价

格、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厂房的重新购置价格之和计价，但市场价低于原土地出

让价格时，收购价格不得高于市场价。

受让人自行转让的，土地新受让方新进项目必须符合该地块项目准入条件，并

由马屿镇人民政府审核确认后，出具“工业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核意见书”，方可办理

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十一、其他相关政策及要求：

1.项目开发过程中和建成后，可按相关政策，以拥有独立使用功能的基本单元

（幢、层、套、间等）进行销（预）售和办证，具体实施操作办法由市住建部门研究出

台。从瑞安市外引进总部企业的，享受《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总部经济

发展的若干意见》（瑞政办[2012]107 号）同等优惠政策。

2.根据瑞安市人民政府[2013]207 号专题会议纪要，挂牌出让时，在同等条件、

同等价格情况下，第一标段中标单位（项目投资建设运营企业）优先中标。

3.如中标单位已在瑞安市范围内成立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企业，可在中标单位

与瑞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由该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企业与瑞安市

国土资源局补签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4.受让人（项目投资建设运营企业）须安排一定面积的工业用房（约 5%）以市场

价优先提供给原马屿镇篁社眼镜园区征地历史遗留问题企业。

十二、未尽事项：请根据《瑞安市工业用地公开出让准入条件设置和批后监督管

理办法（试行）》（瑞政发[2014]105 号）、《瑞安市人民政府关于部分修订瑞安工业用

地公开出让准入条件设置和批后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瑞政发[2015]36 号）及马屿

镇人民政府（马政[2015]445 号）《浙江瑞安眼镜光学创意提升服务平台第二标段剩

余土地挂牌出让准入条件设置方案》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应于 2016 年 3 月 8 日 16:00 前凭马屿镇人民政府

出具的竞买资格审核意见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外滩满庭芳大楼三楼）提交

书面竞买申请。

申请人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文件：①竞买申请书；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资质

证书 ；③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若委托他人申请的，应提交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

书及委托代理人的居民身份证；④联合竞买协议，协议需明确联合各方的权利、义

务、出资构成，并明确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受让人；⑤竞买保证

金交纳凭证；⑥出让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它文件。

十三、挂牌时间、地点：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10 日 16：00 在瑞安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

十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及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须于

2016 年 3 月 8 日 16:00 前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本次挂牌出让文件。

十五、银行账户与联系方式：

竞买保证金交纳账户：瑞安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结算专户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账号：192451010400102831030

联系、咨询电话：0577-65879516，0577-65879525

网址：www.raztb.com

特此公告

瑞安市国土资源局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6 年 2 月 5 日

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瑞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浙江瑞安眼镜光学创意提升服务平台三期（第二标段剩余面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瑞安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挂牌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编号

2016CG002

地块名称

浙江瑞安眼镜光

学创意提升服务

平台三期（第二标

段剩余面积）

地块位置

马屿镇篁社眼镜

园区，创意路以

东，陶篁公路以北

用地面积（㎡）

1722.93

出让面积（㎡）

1045.65

用途

二类工业

容积率

≤3.0

建筑密度

≤55%

建筑面积

≤3136.95㎡

地块编号

2016CG002

地块名称

浙江瑞安眼镜光

学创意提升服务

平台三期（第二

标段剩余面积）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045.65

起始地价

（万元）

62.739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2.5478

履约保证金

（万元）

/


